浙江大学工学部
申请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基本条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学术思想活跃，治学严谨，作风正派，能认真履行博士生指导教师的职责。

2. 科学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者须具有教授或科学研究系列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须具有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本学科学术领域造诣较深、年龄在59周岁以内，其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国内有明显的特色和优势，原则上应具有博士学位。

3．近五年来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所指导的学生为第一作者时）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并被SCI、EI收录。（具体指标见附件）
4．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水平。（具体指标见附件）
5．近五年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纵向科研项目，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高科技项目、国家级和部省级科技攻关项目等科研任务；或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100万元以上的重大横向项目。（具体指标见附件）
6．具有培养研究生经验，至少已完整培养3名或3届硕士研究生（通过答辩）或协助指导过1名博士生研究生（通过答辩）；原则上至少讲授1门本科或研究生课程。

